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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川 01 破终 31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凯莱帝景B 幢 13 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阎弘，董事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谭泽宇，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洪波，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被申请人）：成都泰合华信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

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四段 3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仁果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杰，男，公司员工。

上诉人成都万安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万安公司）

申请对成都泰合华信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合华信公司）进

行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川

0104 破申 10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

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万安公司上诉请求：撤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

川 0104 破申 10 号民事裁定，依法受理泰合华信公司破产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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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实和理由：1.万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企查查相关公示信

息载明：泰合华信公司现已有近 700 起司法案件，涉案标的高达 13

亿元，且泰合华信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且存在终本案

件 72 件，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的条件。

万安公司一审中提交的不动产证据均有多轮抵押，不能证明其财

产足以清偿到期债务。2.此外，根据泰合华信公司存在执行案件

情况、不动产抵押情况均可以证明泰合华信公司资金不足、财产

不能变现处置，经强制执行后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应当认定泰

合华信公司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综上，泰合华信公司已完全具备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原因，人民法院应

当予以受理。

泰合华信公司异议称，万安公司主张的债权未经生效判决确

认，先前已经退还了履约金，故对于该债权双方存在争议；泰合

华信公司名下仅连廊不动产资产都明显大于万安公司所主张的负

债，价值还有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路及汇泉南路内 14372.05 平方米

的土地使用权、61 767.66 平方米的不动产等，也不符合资不抵债

条件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泰合华信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在成

都市锦江区登记成立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注册资本 806 204 000 元，股东为四川泰合置

业集团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100%，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项目

投资、房地产开发经营等。

2013 年 2 月，泰合华信公司与万安公司签订《监理合同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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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安公司作为监理人受泰合华信公司委托为泰合国际财富中心项

目提供监理服务。后于 2020 年 7 月签订《监理合同》补充协议二。

根据《泰合·国际财富中心监理合同及补充协议结算书》记载，双

方确认的结算总金额为 5 450 496 元。万安公司陈述，工程已经竣

工结算，确定结算金额为 5 450 496 元，泰合华信公司仅向万安公

司支付 4 531 750 元，还应支付监理费 446 246 元，退还履约保证

金 472 500 元。泰合华信公司陈述，对于万安公司主张的费用总

金额泰合华信公司无异议，但对于数额的构成有异议，认为履约

保证金已经退还，472 500 元应当属于工程款。

泰合华信公司拥有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路及汇泉南路的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（构筑物）所有权，宗地面积 14 

372.05 平方米，房屋建筑面积 61 767.66 平方。泰合华信公司另提

交了 4 套登记于其名下的连廊不动产，建筑面积分别为 249.43 平

方米、190.12 平方米、249.43 平方米、194 平方米，均有抵押信

息。泰合华信公司陈述，其还未完成修建连接牛市口地铁站的走

廊工程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万安公司与泰合华信公司之间存在债权债务

关系，且泰合华信公司未完全清偿其债务。但根据双方当事人提

交的证据材料及泰合华信公司的说明，泰合华信公司注册资本为

806 204 000 元，泰合华信公司名下有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路及

汇泉南路内 14 372.05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、61 767.66 平方米房

产，上述资产价值大于万安公司的债权。万安公司提交了泰合华

信公司涉及诉讼及执行案件数量的企查查截图，但无法证明泰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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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信公司的清偿情况，综合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泰合华信公司已

经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因此，泰合华信公司不满足破

产清算的条件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

七条第二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＞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

定：不予受理万安公司的申请。

二审期间，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。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

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，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应当满足的标准是：一、债权

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二、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三、债务人未

完全清偿债务。本案中，虽然《监理合同》补充协议二载明了泰

合华信公司未将 472 500 元履约保证金未退还给万安公司，但同

时也载明泰合华信公司已付监理费 4 016 250 元和监理延期服务

费 300 000，而一审庭审中万安公司陈述泰合华信公司支付了   4 

531 750 元，结合二审庭审中双方均认可此后就支付相关款项进行

过协商，能够证明《监理合同》补充协议二签订后，泰合华信公

司还向万安公司支付过款项，故泰合华信公司与万安公司就是否

退还了履约保证金提出异议尚存合理争议，在此情况下，万安公

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其据以申请破产清算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

成立，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泰合华信公司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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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、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

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徐 尔 双  

审  判  员   夏    伟  

审  判  员   符 荣 华  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

法 官 助 理   陈 奇 蕾  

书  记  员   贺 子 鉴  


